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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河西南部MCe040-03-08（原双闸化工厂南部及毗邻区域）地块（以下简称

“MCe040-03-08地块”）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双闸街道江南村寿代 4组，建元北街

以东、扬子江大道以南、天保街以西、双闸路以北；规划红线范围面积为 30335.75

m2（约 45.55亩），未来规划为二类住宅用地（R2）。原双闸化工厂是高风险遗留

地块，原双闸化工厂中部区域（以下简称“双闸中部”）占地面积为 3258.16 m2

（约 4.89亩），未来规划为街头绿地用地，该区域不在本次规划红线范围内；考

虑到该区域未开发利用且具备钻探条件，本次调查额外将其纳入调查范围。综上，

本次调查范围总计 33593.92 m2（约 50.44亩），总体按照第一类用地进行评价。

截至报告提交之日，地块内不存在项目进行建设的情况。

2018年 4月，南京中荷寰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荷寰宇”）对

原双闸化工厂开展了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布点采样工作；调查结果表明，原双

闸化工厂南部区域存在地下水汞超过 IV 类限值的情况。

根据 2019年 1月 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

条，对土壤污染状况普查、详查和监测、现场检查表明有土壤污染风险的建设用

地地块，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要求土地使用权人按照规定进行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

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在前述要求下，调查单位“中荷寰宇”和江苏省

环境科学研究院受南京河西新城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业主单位）的委托，对

该地块进行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2023年 11月，“中荷寰宇”通过历史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

谈等工作方法对调查地块进行了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原双闸化工厂分为

北部区域、中部区域和南部区域。其中，北部区域（不在规划红线范围内）已于

2010年和 2014年开发利用，不具备钻探条件，未纳入本次调查范围；中部区域

（不在规划红线范围内）于 2014年拆除后闲置至今，原双闸化工厂是高风险遗

留地块且中部区域具备钻探条件，故将其纳入调查范围；南部区域于 2014年拆

除后闲置至今。本次调查范围包括了原双闸化工厂中部和南部区域，以及毗邻原

双闸化工厂南部区域东侧和南侧范围（以下简称“毗邻区域”）。“毗邻区域”历

史上为蔬菜大棚、农田、灌溉渠、自建房和部分江南村，蔬菜大棚于 2010年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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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同年农田停耕，灌溉渠利用弃耕农田土壤填平，2014 年自建房和部分江南

村拆除后闲置至今。

调查地块内历史企业原双闸化工厂南部区域主要从事光源电子、灯丝、灯管

三氯氧磷、三氯化磷的生产；蔬菜大棚主要用于蔬菜种植。经分析，调查地块特

征污染物包括黄磷、氯气、三氯化磷、三氯氧磷、钨、汞和氨氮。调查地块周边

500 m范围内历史及现状涉及 5家企业，包括 3家不涉及生产的华侨城置地有限

公司、大蓝鲸产业园和土石方仓库，以及 2家可能对地块造成潜在污染影响的养

猪场和垃圾车冲洗站，涉及特征污染物氨氮。

综上分析，原双闸化工厂南部区域前期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初步采样调查地

下水存在汞超过 IV类水限值的情况，地块内存在确定的、可造成土壤污染的来

源，需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

本次详细调查于 2023年 12月开展。调查单位于地块内土壤按 20×20 m网

格密度（“MCe040-03-08 地块”原双闸化工厂南部区域）和 40×40 m网格密度

（“毗邻区域”、“双闸中部”）共布设了 38个采样点位，地下水按 40×40 m网格

密度（“MCe040-03-08地块”原双闸化工厂南部区域）布设了 11个采样点位（沿

用了地块内前期调查遗留、具备采样条件的 2口地下水井）。详细调查于地块外

布设 1个土水对照点（上游）和 3个表层土采样点。详细调查共送检了 180个土

壤样品（含 21个平行样）和 14个地下水样品（含 2个平行样）。土壤检测指标

共 51项，包括：“基本项目”45项指标；“其他项目”石油烃（C10-C40）；加测

pH、总磷、氯化物、氨氮；选测甲基汞。地下水检测指标共 73项，包括：土壤

“基本项目”45项指标；“其他项目”石油烃（C10-C40）；加测指标 pH、钨、磷

酸盐、氯化物、氨氮、剔除重复后地下水常规指标 21项；选测甲基汞。

将土壤样品检测结果与相应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对比分析表明，土壤共计 4

个超标点位；涉及超标指标汞；超标点位位于生产车间（S5、S13、S15）和“双

闸中部”（S37）；土壤点位超标原因可能与原双闸化工厂车间灯丝、灯管生产有

关。上述 4个土壤超标点位中，S5和 S13纵向污染深度已兜底，横向污染范围

已达到 20×20 m网格密度；S15和 S37纵向污染深度已兜底，但横向污染范围

尚未兜底，需针对 S15 和 S37 点位加密布点以明确其横向污染范围；有 2 个土

壤点位污染物检出含量偏高，分别为S2（1.5-2.0 m石油烃（C10-C40）检出746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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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标率 90.3%）和 S4（5.5-0.6 m砷检出 19.2 mg/kg，占标率 96%），需于原点位

处复打以验证其是否超标。将地下水样品检测结果与相应标准对比分析表明，地

下水样品浑浊度浓度均超过 IV类水限值，其他检出指标浓度均未超标。

详细调查存在 2个土壤点位横向污染范围尚未明确，需在补充调查土壤超标

点位加密布点；有 2个土壤点位污染物检出含量偏高，需在补充调查于原点位处

复打进行验证；地块东部闲置空地未布设地下水井，需增设地下水井满足 80×

80 m网格密度要求。

为进一步明确地块内土壤横向污染范围，调查单位于 2024年 2月开展了补

充调查，共计布设了 7个土壤点位和 2个地下水点位：（1）针对汞超标点位于其

四个方向按 10 m间距共布设了 5个土壤点位（BS1至 BS5）；（2）为验证污染物

含量偏高点位于原点位处共布设了 2个土壤点位（BS6、BS7）；（3）于东侧闲置

空地按 80×80 m网格密度增设了 2口地下水井 BW1和 BW2。

补充调查共采集了 21个土壤样品（含 4个平行样）和 3个地下水样品（含

1个平行样）。因详细调查土壤和地下水甲基汞均未检出，故补充调查不再检测

甲基汞。补充调查土壤点位 BS1 至 BS5 样品检测汞；BS6 样品检测石油烃

（C10-C40）；BS7样品检测砷；另外在所有土壤样品中遴选了 4个（含 1个平行

样，占样品总数比例≥20%）土壤样品检测详细调查 50项土壤检测指标（除甲

基汞）；补充调查地下水样品检测详细调查 72项地下水检测指标（除甲基汞）。

将补充调查土壤检测结果与相应第一类用地风险筛选值对比分析表明，所有

土壤样品均未超标，土壤超标点位横向污染范围和纵向污染深度已兜底；土壤污

染物检出含量偏高点位石油烃（C10-C40）和砷不存在超标情况。将补充调查地

下水检测结果与相应标准对比分析表明，地下水仅涉及色度、总硬度、溶解性总

固体和硫酸盐超标，超标原因可能与地块东部历史上种植蔬菜和农作物有关。

综合详细调查和补充调查，调查地块土壤超标污染物为汞，超标点位集中在

原双闸化工厂生产车间和“双闸中部”，最大超标深度为 2.0 m；在土壤 0-1.0 m

层次汞超标范围为 1885.64 m2；1.0-2.0 m层次内汞超标范围为 531.11 m2；2.0 m

以下层次未发现超标情况。地下水浑浊度、色度、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和硫酸

盐超 IV类水限值；上述地下水指标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风险，不再加密布点。

综上分析，该地块属于污染地块，需进一步开展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工作。


